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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權利必有救濟」是憲法第16條保障權利救濟請求權的基本思考，其

中，行政法院作為人民行使權利救濟請求權的重要場域，如果處處透過

法律的相關解釋，在人民是否受侵害的問題點上，採取對人民不利的法

律解釋，將使人民的權利救濟請求權被實質的架空。就本案來看，最高

行政法院受限於傳統特別權力關係，處處以排除教師權利救濟請求權為

思考核心，使其在看似合理卻問題重重的法律文字中，被消磨殆盡。如

此一來，憲法第16條保障的教師權利救濟請求權，終將因最高行政法院

的傳統保守與主觀恣意，而逐漸消逝。 

重點整理 本案事實 

一、事實經過 

抗告人為高雄市立楠梓高級中學教師，於民國(下

同)99年間提出高雄榮民總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辦理請

假，相對人楠梓高中據以核給抗告人自99年11月29日

至100年1月29日的公傷假。嗣抗告人遭檢舉其假冒公

傷假期間出國陪產，經相對人查證後，以其事實上未

接受手術即逕行出國，請假行為涉教師請假規則第15

條所稱有虛偽情事，乃核予曠職登記，並以曠職通知

書通知抗告人。抗告人不服該通知書，提起申復，經

相對人以函文告知申復無理由，抗告人原請自99年11

月29日至100年1月29日公傷假應予撤銷，並以曠職45

日處分，應繳回曠職扣薪日計62日。抗告人不服，循

序提起申訴、再申訴，復提起訴願，遭訴願決定不受

理，乃提起行政訴訟。 

二、原裁定意旨(高雄高等行政法院以103年度訴字第18號

裁定) 

(一)關於教師請假有虛偽情事以曠職論之情形，並未改

變教師之身分關係，屬學校內部自治管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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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事實 

(二)學校追繳教師曠職日的薪資係學校立於契約當事

人之地位，所為違約扣薪之意思表示，非本於行政

權對教師所為單方的行政處分，若教師未自動繳回

扣薪，仍須由學校提起一般給付訴訟。 

(三)故依釋字第187、201、243、266及298號解釋意旨，

如有不服，應循申訴、再申訴的程序尋求救濟，非

行政法院所得審究，抗告人對系爭函文提起行政訴

訟，於法自有未合等語，裁定駁回抗告。  

三、抗告人主張 

(一)實務對曠職之認定屬裁量處分，主管機關拒絕承認

有合法請假事由存在，實已具確認處分之內涵，而

非僅基於人事行政管理所為之處置。 

(二)有關薪資之核發，性質上為授益行政處分，倘有追

繳或應返還扣薪之表示，即為授益行政處分之撤

銷，有最高行政法院100年度判字第1314號判決可

參，依釋字第312號，抗告人自得提起行政訴訟。

(三)原裁定援引本於特別權力關係做成之大法官解

釋，刻意忽略晚近釋字第653、654、684等全面揚

棄特別權力關係之解釋，違反上開解釋所揭櫫保障

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意旨，原裁定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故相對人撤銷抗告人員申請之公傷價，並以曠

職45日處分，及命應繳回曠職扣薪計62日，已侵害

抗告人教師之權利，抗告人自可提起行政訴訟。 

重點整理 

爭點評析 

一、憲法第16條規定權利救濟請求權的保障內涵 

(一)憲法第16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

(二)大法官釋字第653號理由書已指出，基於有權利即

有救濟之原則，人民權利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

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律程序公平審判，以

獲取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

心，不得因身分之不同予以剝奪。 

二、本號裁定受限於傳統特別權力關係 

(一)「特別權力關係」的概念，其係只在特定的行政領

域內，為達成一定的行政目的，由人民與國家所建

立的一定關係，並在這關係中加強人民對國家的從

屬性。其特徵主要有： 

1.得以行政規則限制相對人之自由與權利，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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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爭點評析 

法律保留原則。 

2.當一方可任意限制他方之權利時，相對而言，他

方之義務處於不確定狀態。 

3.對相對人有懲戒權。 

4.公行政所為之處置，將被定性為內部之指令，而

非行政處分，故不適用一般的權利保護。 

(二)最高行政法院在本號裁定結尾認為：復難認抗告人

有其他因系爭函文而致其基本權「直接遭侵害」情

事，是依上述規定及說明，原裁定駁回抗告人在原

審之訴，尚無違誤。本件抗告難認有理由，應予駁

回。這應該是最高行政法院在本案受到特別權力關

係影響的根本看法。最高行政法院忽略了當原告提

出權力被侵害時，權力救濟請求權的適用在法律的

闡釋有疑慮時，應盡可能給予人民權利救濟的保

障，這是憲法第16條保障的具體內涵。 

三、具體爭點評析 

(一)判決見解：最高行政法院認為，從教師法第33條可

得之解釋為，教師不服主管教育機關行政或學校有

關其個人的措施，提起申訴、再申訴後不服，並非

均得提起行政訴訟救濟，須視事件性質而定。 

本文見解：上述條文內所謂「得按其事件性質」，

是以教師為基本權主體，而規定教師得以提起多元

的權利救濟請求途徑，此可從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組織及評議準則第16條第1項規定得知。 

最高法院受限於傳統特別權力關係之看法，反而將

該規定認為是限制教師提起行政訴訟之途徑。 

(二)判決見解：最高行政法院認為，從釋字第382號可

得出，司法院關於公務人員因身分而受處分，得否

提起行政訴訟之解釋，於公立學校教師「亦應比照

適用」。 

本文見解：釋字第382號將公立學校解釋為機關之

目的，係為了讓公立學校學生可以提起行政救濟，

若比照適用，應得到公立教師可以提起行政救濟之

結果，惟最高行政法院卻跳躍邏輯地認為，公立學

校教師與學校間，具有公法上勤務關係，與所服務

學校間之身分關係，與公務員類似，反而得出「亦

應比照適用」公務員因身分而受處分，才得提起行

政訴訟之解釋之結果。更何況，大法官在釋字第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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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爭點評析 

號理由書，已認為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利即有救濟

之意旨，仍應許權利受侵害之學生提起行政爭訟，

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在此範圍內，釋字第382號解

釋應予變更。最高法院再做出本裁定前，應該沒有

掌握釋字第684號之意旨。 

(三)判決見解：最高行政法院認為，從釋字第684號可

得出，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或公立學校對其學校教師

的個人措施，須係「直接影響」該教師的服公職權

利或其他基本權，或對於教師有「重大影響」者，

始得提起行政訴訟。 

本文見解：最高法院參照22年前的釋字第243、

266、298號推論出要「直接影響」教師權利，或對

於教師有「重大影響」，才允許公立校教師提起行

政訴訟，我們或許可以理解，但釋字第684號已全

面揚棄特別權力關係理論，其理由書明確指出「對

學生所為行政處分或其他基公權力措施，如侵害學

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利，即使非屬退學或類似

之處分，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利即有救濟之意旨，

仍應許權利受侵害之學生提起行政爭訟，無特別限

制之必要。」也就是說，即使是維持學校內部秩序

之公權力措施，即使沒有直接影響、重大影響或改

變身分之侵害，都應賦予每個人民有提起行政爭訟

的權利救濟請求權。釋字第684號藉此全面揚棄特

別權力關係，但最高行政法院在本號裁定理論卻完

全與此背道而馳。 

(四)判決見解：最高行政法院認為，「因曠職」至原領

之薪資應予追回，乃「因曠職」而未依法服勞務所

當然發生之效果，無從因釋字第266號，得謂因財

產權受到影響而提起行政訴訟。 

本文見解：在此，最高行政法院一方面認為，本案

對抗告人沒有直接影響、重大影響，不得救濟；另

一方面又無視抗告人所爭訟之「曠職」處分，直接

站在相對人學校的立場，認定「因曠職」致原領的

薪資應予追回、「因曠職」而未依法服勞務所當然

發生之效果，針對「曠職」與否完全未加審查，並

非司法獨立審查之實踐。 

(五)判決見解：最高行政法院認為，否准參加教師介聘

申請及記過2次部分之處分依據，分別為教師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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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爭點評析 

14條第1項第8款後段之「違反聘約情節重大」，以

及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目後段

之「工作態度消極」的規定，「足知」其否准「並

非系爭曠職處分」所「當然」附隨之效果。 

本文見解：最高行政法院依方面針對「曠職」與否

完全未加以審查，另一方面卻捨棄教師法第14條第

1項第8款前段「教學不力或不能勝任工作，有具體

事實」，而主觀恣意地選擇後段的法律構成要件來

認定其「足知」，不得不令人質疑有魚目混珠之嫌！

(六)判決見解：最高行政法院認為，抗告人援引的釋字

653及654號，不僅因均係針對「受羈押被告」所為

之解釋，而與本件屬服勤務關係的情事有別，且其

爭議之處置亦與本件無何關連。 

本文見解：最高行政法院忽視了抗告人在援引釋字

653及654號時，同時援引了揚棄特別權力關係的釋

字第684號，其執著於將「教師曠職」歸類於服勤

務關係，而與「受羈押被告」在「實體」權利上強

加區別，反而置排除「身分關係」之釋字第684號

於不顧，卻未見抗告人援引釋字第653與654號所要

對焦的是：國家應「形式」上賦予每個人民權利救

濟之程序請求權。 

考題趨勢 
請比較釋字第187、201、243、266、298號與釋字第653、654、684，公

務員分別須具備哪些情形，方得提起行政訴訟，個別係依據哪些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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